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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0 

司法制度 

 
 

  秘书处的司法制度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依照大会第 59/283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决议中请秘书长在考虑到

下列需要的同时，就通过重新部署资源，拆分行政法股的职能，以避免利益冲突

提出建议，并就此在第五十九届会议结束前向大会提交报告：(a) 确保拥有收集

证据所需的工具；(b) 向申诉人和答辩人提供咨询；(c) 确保统一适用行政决定；

(d) 确保与人力资源管理厅和法律专家进行适当协商；(e) 向人力资源管理厅转

交一切必要资料。 

 秘书长对目前的情况，包括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是否需要考虑第 59/283 号决

议的要求，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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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依照 2005 年 4 月 13 日大会第 59/283 号决议中的请求提交的。大

会在决议第 29 段中注意到，行政法股具有行政复核、申诉、纪律事项和咨询服

务方面的多种职能。大会在决议第 30 段中，请秘书长考虑到下列需要，在第五

十九届会议结束前向大会提出建议，以通过重新部署资源，拆分上述职能，避免

利益冲突： 

 (a) 确保拥有收集证据所需的手段； 

 (b) 向申诉人和答辩人提供咨询； 

 (c) 确保统一适用行政决定； 

 (d) 确保与人力资源管理厅和法律专家进行适当协商； 

 (e) 向人力资源管理厅转交一切必要资料。 

 二. 行政法股的职能 
 

2. 行政法股在申诉方面的职能包括： 

 (a) 在接获认为作出行政决定时没有遵行任用条件的工作人员提出的请求

时，代表秘书长对行政决定进行复核。工作人员细则 111.2(a)规定，复核是申诉

程序的第一步。行政法股对所有请求进行复核，以查明问题所在，征求作出要复

核的有关决定的主管的意见。它还提请有关部门注意，可以通过这样做，在启动

正式申诉程序前，就解决可能会提出的案例。只要有可能或有用，它会起草一份

正式的复核信函，交送工作人员，说明维持或改变有关决定的理由； 

 (b) 在工作人员针对没有经过正式复核的最初行政决定、或针对复核后收到

的答辩，向联合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述后，在纽约联合申诉委员会的审理过程中，

代表秘书长（“答辩人”）。
1
 此时，行政法股将为答辩人拟写答辩，回答联合申诉

委员会可能就有关案例提出的问题，并在安排口头诉讼时，出席联合申诉委员会

的审理。如正式复核信函在提出申诉前已拟就，此函可以作为答辩人的答辩或成

为答辩的一部分； 

 (c) 在工作人员请求暂不执行行政决定时，代表答辩人出席联合申诉委员会

的审理； 

 (d) 在主管就如何适当应用人事政策和规章征求行政法股意见时，为其提供

咨询，以尽早解决那些可能引发正式申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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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与申诉有关职能的互补性 
 

3. 大会之所以要求就拆分行政法股的职能提出建议，似乎是认为由同一单位在

同一案件中处理行政复核请求、为答辩人起草答辩状和担任答辩人的代表，会有

利益冲突。秘书长对此不能苟同。 

4. 虽然行政法股的职能是履行与申诉事项有关的职责，但是该股是人力资源管

理厅（人力厅）、也是该厅组织发展司的一个组成单位。在申诉程序的所有阶段，

行政法股一直代表行政当局。在申诉程序开始时就向各当事方明确阐明了这一职

能。在复核阶段，或者在此之前，在出现问题得不到适当解决就可能引起诉讼的

棘手情况时，行政法股就以此身份与人力厅对口单位，或与有关的执行和行政单

位合作，围绕已获授权的各项决定，探讨是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诉讼。行政法股

工作人员在与申述人或潜在申述人和（或）其律师讨论案情时，通常会提醒他们，

他们自己代表行政当局。这既不是调解，也不是仲裁，因为在调解和仲裁时，调

解人或仲裁人是中立的第三方。行政法股、工作人员或其律师，有时会提出非正

式解决方案。在国家司法制度中，在各对立方希望探讨是否能不通过正式诉讼程

序解决问题时，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无法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办法，工作人员完

全有权提起正式诉讼。 

5. 关于大会确定的各项需要，秘书长提出意见如下： 

 (a) 确保拥有收集证据所需的手段：由于行政法股目前在涉及申诉程序的事

项中一总履行各项职责，因此在确立某个案件的案情和所涉法律问题的阶段节省

了大量资源。一定要有这一阶段，没有它，就无法向主管提供有意义的咨询，就

无法对行政决定进行合理的复核，答辩人就无法作出完整的答辩。由此看来，如

果把复核职能同其他职能分开来，则要由两个不同的单位来确立案情，相比之下，

目前的职能分配似乎更能满足拥有必要的收集证据手段这一需要。 

 (b) 向申述人和答辩人提供咨询：如上所述，行政法股在申诉程序的各个阶

段代表答辩人。法律顾问组在这一程序中则代表申述人。细则也允许工作人员自

己挑选律师为其代表。因此，根据目前的职能分配，行政法股不存在利益冲突。 

 (c)、(d)和(e) 确保统一适用行政决定，确保与人力厅和法律专家进行协商，

并向人力厅转交一切必要的资料：作为人力厅的一个组成单位，行政法股可以迅

速直接地接触有关官员，并有各种内部有效途径来进行协商，在人力厅内部提供

或收取资料。如果把这复核职能交给另一部门，则需建立一个全新的交换意见系

统。此外，由于人力厅是秘书处解释和实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2
的中央权

威部门，因此行政法股在人力厅内进行咨询很容易，这有助于确保行政决定得到

统一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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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目前的能力 
 

6. 除是否需要和宜于拆分行政法股的现有职能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实质事项外，

大会在要求就拆分职能提出建议时，明确指出应“通过资源重新部署”拆分职能。

秘书长认为，不可能进行这种拆分。目前，行政法股设有两个由经常预算提供经

费的专业人员员额，一个是 P-5 职等的股长，另一个是 P-3 职等的工作人员。为

了处理维和行动产生的大量复核/申诉请求和纪律案件，已通过支助账户增设了

两个 P-4 职等员额。股长除处理申诉和纪律案件外，监管行政法股的所有工作，

并履行其他必要的管理职能。鉴于编入预算的员额数目有限且工作量大，还向该

股提供了一般临时助理人员。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拟议增设一个 P-3

职等员额，以便让一般临时助理人员重点处理积压的申诉案件，并确保所有案件

不再积压。 

7. 目前，行政法股没有专人履行复核职能；所有专业人员要同时处理若干案件，

准备对决定进行正式行政复核，起草对申述的答辩，处理纪律案件，并在联合申

诉委员会和联合纪律委员会安排听讯时，到场出席。因此，如要对该股的资源进

行重新部署，申述和纪律案件的审理和咨询服务的提供就会出现新的、重大延误。

此外，把行政法股的复核职能交给另一部门，将造成重复工作，因为复核阶段要

确立每个案件的事实，弄清和解决法律问题，而诉讼阶段又要重复这些工作。行

政法股的工作量并不会减少。这种工作上的重复需要有更多的资源。 

8. 如果大会决定行政法股不再履行复核职能，则要决定今后由谁来履行这些职

能。法律事务厅和秘书长办公厅是备选单位。鉴于行政法股在联合申诉委员会履

行的职能与法律事务厅在行政法庭履行的职能十分相似，因此把这些职能交给法

律事务厅，并不能消除大会有关同一单位同时履行复核和申诉职能有利益冲突的

看法。如果把复核职能交给秘书长办公厅，也同样会有利益冲突，因为秘书长掌

握着所有行政决定的最终决定权。 

 五. 结论 
 

9. 出于上述各项实质性考虑和资源方面的考虑，秘书长认为对行政法股的职能

进行拆分不符合本组织的利益。秘书长认为，还应让重新设计小组系统地审议所

提出的问题，以找出全面解决办法，确保本组织拥有最有效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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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维也纳办事处和内罗毕办事处也设立了联合申述委员会，以审议在这

些工作地点服务的工作人员或由设在这些工作地点的组织单位管理的工作人员提出的申述。 

2
 大会第 59/266 号决议第一节，第 2段。 

3
 重新设计小组将按照大会第 58/283 号决议第 49 段(c)设立。 

 


